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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南京大学法学院社会转型与法治发展丛书:我国跨区域水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研究》共分为十章，主要
内容包括：跨区域水环境保护概述、跨区域水污染现状及防治原则、我国跨区域水环境保护法律制度
梳理、我国跨区域水环境保护法律制度困境、跨区域水环境保护司法救济经验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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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（二）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跨流域水污染防治协调原则 发展经济是保证富国强民的必经
之路，但如果经济的发展污染了环境，浪费了资源，不仅当代人的身体健康将直接受害，经济不能持
续地发展，而且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将受到严重影响。在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，世界各国
政府一致同意，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，要求各国政府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起来。我国政府已
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国家的基本发展战略之一。但是应该看到，长期以来我们的很多做法是不符合可持
续发展战略要求的。直到现在，还有不少地区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，把环境保护放在次要的位置，
甚至根本不注意环境保护。“先上车，后补票”实质上就是“先污染，后治理”，甚至是“只污染，
不治理”。这样的发展是有害无益、不能持续的。在水污染防治中，既要促进流域范围内各地经济的
可持续发展，也不能忽视流域的水污染防治，把流域水污染防治和可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，才是经
济社会良性发展的正确道路。 （三）跨区域水污染防治的源头控制和清洁生产相结合原则 在跨区域
水污染防治中，一个非常难以处理的问题是，当众多的排污企业分别以自己的“达标排放”为理由而
进行排放时，流域内的水污染就可能因污染物的聚集而产生不符合水质的水污染，这样同样会造成流
域内的水污染。这就需要我们转变水污染防治的思路，改“末端处理”到“源头控制和清洁生产相结
合”，即一方面从源头上来控制和最大化的减少污染物的产生，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工艺的改革和改进
、原料的改变、操作管理的强化以及废物的循环利用等措施，将污染物尽可能地消灭在生产过程之中
，使废水排放量减到最少，这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消除水污染，取得显著的环境效益，而且可以带来巨
大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。可以预料，如果我国继续以“末端处理”作为水污染控制的主要手段，我
国的水污染排放总量一定会随着工业的继续发展而不断增长。因此，我们应该要求所有工业企业以实
现资源的最大利用率和污染物的最小排放量为目标，连续不断地实施清洁生产。只有这样，我国才有
可能在经济不断增长的同时，先实现污染排放量的零增长，再逐步过渡到污染排放量的负增长。也只
有工业污染排放量实现了负增长，我国的区域水污染防治才可能得到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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